关于做好2009年评优工作的通知

各处室、各年级组：

为促进广大教职工树立竞争意识，不断提高积极性，学校决定进行2009年校级先进、优秀评比，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比对象：

各处室、年级组受聘一年及一年以上（见习期除外）的在职教职工。

二、评比基本条件：

1、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，模范履行岗位职责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。

2、每学期病假累计不超过5天，事假累计不超过2天。（工作实绩特别突出者，经行政会议讨论可适当放宽条件）

3、参考工作日程册、博客撰写情况。

三、评选的主要内容：

1、先进个人：

先进工作者：各年级各处室按总人数的15%进行评选。（各年级、处室负责）

优秀班主任：各年级按班级数的30%进行评选。（政教处负责）

优秀共产党员：各支部按本支部人数的15%进行评选。（各党支部负责）

工会积极分子：7人，各年级组、行政后勤各1人，上报名额各为2人。（由工会小组负责）。以上均以2：3的比例上报名单，待总党支会议、行政会议讨论决定。
2、先进集体：先进教研组：2个（教务、教研处负责）；先进年级组：2个（政教处负责）；优秀党支部：1个（党总支负责）。

具体名额见下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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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选时间：请各处室、年级组、党支部于2010年元月15日以前完成评先评优工作，并将推选名额如数上报学校办公室，逾期作弃权处理。

注：校级领导不参评。

